
 

货运代理协议书  
协议编号：NOTRE--      

  

甲方：上海诺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与乙方为促进运输及对外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就有关海运、空运、海空联运等出口货物运输代理

事宜出口订舱、报关、运输、财务方面，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共同协议内容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乙方委托甲方作为国际货运代理人在上海地区办理订舱、报关、运输、仓储等货物出口

相关作业的货运代理业务。  

  

二、订舱  

2.1乙方订舱，应提供全套出口报关文件，依不同贸易性质备齐所需之单证包括：合同、商检证明、核销文件，

主、被动许可证、报关单、手册、发票、装箱单、进口报关单、进口报关单副本、协议书及国家规定之有

关批文等合法、合格文件。  

2.2 乙方可选择以下三种方式向甲方送达托运单：  

 (a) 加盖乙方有效签章的正本托运单；  

 (b) 加盖乙方有效签章的正本托运单之传真件，原件应当在传真后3个工作日内寄至甲方；  

 (c) 根据甲、乙双方间的《电子订舱协议》，发送数据电文形式的托运单。  

 

    甲方仅认可上述三种形式的托运单，任何其他的托运方式均将被视为无效。  

2.3 订舱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内容真实之托运单，托运单应明确标明乙方订舱本身单位名称、电话、传真及

联系人等各项信息。  

2.4 托运单内容应注明所托运货物之件数、重量、体积、目的港、装船日期，货物品名（中英文品名），运价

及特别要求等。如托运单所列内容确实、错误、不真实、不清洗所导致的任何后果均由乙方承担，乙方无

权因此追究甲方的责任。同时，乙方需於托运单注明本协议编号，以免丧失本协议项下之权利。  

2.5 乙方如与船公司签有协议运价，乙方应於订舱时，明确注明协议合同编号及运价於托运单，甲方不承担运

费误差责任。  

2.6 订舱内容要求更改、或取消时，得书面通知甲方，并与甲方操作确认，若货物已进港或已离港，甲方有权

拒绝更改之要求。  

  

三、货物仓储  

3.1 乙方货物暂存入甲方仓库的，可与甲方签订《仓储服务协议》，作为本协议之附件。  

3.2乙方的货物根据甲方的进仓通知书进甲方仓库，乙方应当在进仓通知书上如实填写相应内容。  

3.3甲方仓库有责任及时卸货，并且甲方有责任根据托运单，进仓通知书核对进仓件数，包装情况等并出具仓库

收货回执。  

3.4乙方有义务送货到甲方仓库,如果乙方送货是司机，应视司机为乙方之全权代表。如果乙方要求当场丈量尺

寸，甲方有义务按乙方要求工作。争议比较大的情况如布匹，捆扎，草包，和不规则外包装甲乙双方尽量

送货时即时丈量，双方就地确认。  

3.5 如遇货物体积、重量双方有争议之情形，乙方付款暂以甲方仓库丈量标准付款，待货物抵达目的港，依目

的港返回之正确体积、重量为准，采用多退少补之方式确定运费。或者乙方可到甲方仓库复核，如果甲方

错误，乙方来回合理车费甲方承担（限200元人民币）。  

3.6乙方所提供货物如是拼箱或混装的，乙方应在进仓通知书上逐一列明实际唛头、件数、包装、规格等相关信

息，并告知甲方具体分货方式，否则相应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4.1甲方负责承办乙方所委托之出口包括：出口订舱、报关、报验、装箱、发单及文件交接工作，甲方依乙方要

求安排装期出运，并及时告知乙方中转港信息及目的港情况。正常情形下，开航日起30天内甲方须按时将

有关文件单证归还乙方，甲方对已签收之乙方单证文件负有责任，不得遗失。另外，甲方有权暂扣乙方单

证直至乙方依时结清各项应付费用。   

4.2船期更改，体积、重量、件数不符，甲方有责任於货物进港前主动通知乙方，并与乙方书面确认通知，乙方



 

亦得及时与甲方书面确认上述更改内容或要求退关，否则，甲方有权将货物正常出运。  

4.3甲方目的港代理，保证合理收费，除正常目的港费用及手续费外不得超收，如有任何超收情形，甲方有  

责任代乙方索回超收差额。  

  

五、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5.1 乙方负责提供货源，并将货物交予甲方安排出运。  

5.2 乙方所出运之货物，不得夹带危险品、易燃、易爆物品及国家规定禁止出口之物品，甲方不接受贵重物品、

尸体、骨灰和活动之运输。如果乙方违反本规定，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及刑事责任，并赔偿甲

方由此造成的各项损失。  

5.3乙方付费时，在协议规定付费时间前一周必须与甲方确认应付费用对应的发票是否收到，且需依开航日期，

循续依时付清运费，否则甲方有权暂扣其他乙方之单证及货物，直至乙方依时、依续结清应付费用。有关

发票付款情况更改，除甲方原因，乙方要求更改发票必须在开船后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出书面更改要求

并交回原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拒绝更改。乙方要求更改，有任何涉及甲方收款问题情况，甲方也有权拒绝

更改。  

  

六、运费及人民币费用付款方式  

 6.1 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同意乙方以下列第     种方式结算运杂费，签收提单：                              

 (a) 只有在乙方付清运杂费后，甲方才签发正本提单。  

 (b) 甲方先签发提单，然后在每月20号以同城托收无承付方式与乙方结算上月应付甲方的所有运杂费，

双方另签订同城托收无承付结算协议(附件1)，作为协议附件；如乙方不能按时办理托收，甲方将按本

款第A种方式结算。      

 (c) 甲方先签放提单，然后以月结账方式与乙方结算运杂费、即乙方每月30号前结清上月应付甲方的所

有运杂费；如乙方不能按时支付运费，甲方将按本款第A种或B种方式结算。  

 

6.2 无论甲方以何种方式结算运费，乙方均必须及时审核甲方开出的发票或运费清单，如有疑异应在甲方开  

出发票之日或运费清单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否则，甲方将按开出的发票金额或按发出的运费  

清单进行开票和结算运费。  

6.3 如乙方不能按本条规定的费用结算方式按时结算运杂费，乙方同意甲方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进行强制  

催收直到乙方付清在此之前应付的运杂费，而由此产生的任何风险、责任和费用由乙方承担；  

延缓签发提单；或  

延缓提交外汇核销单；或  

通知目的港代理延缓货物的交付；或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相应期间的银行存款利率征收利息。  

6.4乙方依时需付清应付款后，甲方于隔月25 ~ 30日之间准时结清前一月全部订舱佣金。运费到付远洋之订舱

佣金则需再隔月25 ~ 30日之间正式结清。但前提必须是确定到付运费甲方代理已收到。  

  

七、协议终止  

7.1如遇乙方未按协议内容准时付费，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并于目的港暂扣货物及国内暂扣乙方所有单证和

国内未出运的货物，直到乙方结清费用为止，扣货、证期间，所造成目的港及装之额外经济损失，由乙方

承担。  

7.2 乙方于半年内，未与甲方订舱时，本协议亦即自动终止，乙方则恢复付款交单式与甲方订舱。  

7.3 乙方欲终止本协议，应电话确认及正式书面通知甲方财务部，7日后协议即自动终止。  

  

八、协议修改  

本协议可经双方书面确认修改内容，经双方共同签字确认后依签字日期为准立即生效，任何修改或补充内

容双方未经签字前仍按原协议内容执行。  

  

九、法律与仲裁  

9.1 本协议不适用于个人、个体单位，仅适用于公司行号。  

9.2 甲方，乙方协议签章请依公司公章，法人或公司相应职位人士签字为凭。  

9.3 本协议所有规定事宜，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法律管辖。  

9.4 协议双方执行协议发生争议，先行协商，协商无效由上海海事法院管辖。  

  



 

十、协议生效  

10.1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生效日前，乙方应结清所有与甲方签约前已发生之费用，本协议方可执行。  

10.2本协议之有效期起，以（壹年）为限，协议期满日之前，甲方双方如未接获对方正式书面通知，本协议则

自动延长一年。  

10.3 本协议一式正本二份，双方各执正本一份留存。  

10.4 一切附和协议，和本协议同样约束双方，否则视为违约，并且违约方承担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十一、特别声明  

11.1乙方保证所托运货物绝不属于危险品，半危险品。乙方如要出运危险品、半危品货物，需如实申报并与甲

方确认订舱。如果乙方发生违约之行为，不论其托运单如何表示及原因如何，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国内外

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  

11.2乙方之参展或紧急货物要求出运时，应事前书面通知甲方，经双方确认航期后再行安排订舱装运，否则甲

方不承担延误运输之责任。  

11.3货物出运后，乙方要求退运，或更改目的港，或中转港更改运输方式得经双方书面确认及有关费用，由乙

方目的港收货人全部承担，若乙方目的港收货人放弃货物则由乙方承担目的港所产生的费用。  

11.4 甲、乙双方签订《电子订舱协议书》、《仓储服务协议书》的，将视为本协议之附件。  

  

本协议于 2008  年       月       日在上海签订。  

  

  

甲方公章：上海诺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公章：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地    址：                                        地    址：           

  

邮    编：                                        邮    编：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货运代理协议书附件1  

          

关于运费同城托收无承付结算协议  

  

甲方：上海诺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乙方：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委托甲方订舱出运货物的运费结算问题，按照付款放单方法的规定和乙方要

求，并经征得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上海中行)及其他有关银行的同意，决定采用同城托收无承付方式

办理运费结算及人民币费用结算，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甲乙双方均在上海中行或其所属支行开立外币帐户及有关银行开立人民币帐户。  

  

乙方同意相关银行凭甲方提供的已盖章的委托银行收款(专用)凭证和运费帐单主动借记乙方帐户，同时贷

记甲方帐户。  

  

乙方如发现甲方托收有误，可据证向甲方申请退还所误收的运费，甲方必须在七天内办理退款手续。  

  

凡乙方已与船公司签订协议运价的，乙方必须在托运单上注明，并提供协议副本或复印件，否则甲方均按

相关公司的基本运价结算。  

  

乙方如因资金等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立即实行付款放单的方法，直至

终止接受订舱托运业务。  

  

本协议自签章之日起生效。在此之前，如双方已签订外汇结算协议即自行终止。本协议有效期一年，到期

如双方无异议，本协议有效期则自动延长；反之，需签订新的付费协议方能终止此协议。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相关银行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乙方帐号：  

  

  (外 币)： USD  

  

  (人民币)：RMB  

  

    

年  月      日 

  
 


